湖北省作家协会签约专业作家管理暂行办法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精神，繁荣湖北文学事业，加强我省文学人才队伍建设，进一步激发优秀作家的创作激情与创作活力，推进文学精品生产，按《省作协深化改革方案》要求，按照“公开公平公正，择优选拔”的原则，省作协在全省中青年作家中遴选部分创作热情高、创作实力强、创作潜质大的优秀作家作为湖北省作协签约专业作家。为规范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一、签约人数和期限

每届签约人数不超过6人，签约期限为三年。

二、签约条件
1、自觉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品行端正，作风正派，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2、户籍在湖北或长期在湖北工作生活，年龄在55岁以下。

3、创作热情高、创作实力强、创作潜质大，成绩突出，在国内有较大影响力。近五年来在《人民文学》《诗刊》等全国有影响力的大刊发表过多件小说、散文或诗歌作品，或在著名出版社出版过有影响力的作品，或在全国有影响力的国家级文学奖项中获奖，或作品进入全国有影响力的排行榜，或作品获得过文学评论家的充分肯定。
4、正在承担国家或省重大创作选题。

三、签约程序
1、发布通知。省作家协会向各市州文联作协发布遴选签约专业作家通知，并在湖北作家网上发布公告。
2、申报。各市州文联作协组织推荐申报，符合条件的作家个人也可直接向省作协申报。申报须提交以下材料：
（1）《湖北省作协签约专业作家申报表》；

（2）近五年发表或出版作品原件；

（3）近五年作品获奖证书等相关证明材料；
（4）国内文学评论家评论文章；
（5）签约期内三年创作计划与分年度计划。
3、制订评审细则。

4、评审。省作协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
5、公示。评审结果经省作协主席团和党组研究决定后，在湖北作家网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6、签约。公示结束后，省作协与作家签约。
四、签约任务

在签约期内，签约专业作家应潜心创作，完成相应的创作任务。同时要积极参加省作协组织开展的相关活动。具体如下：

1、必须创作完成省委、省政府、省委宣传部、省作协下达的重大创作任务。
2、在签约期内，必须创作完成并在国家级报刊发表或公开出版有一定影响力的原创作品。其基本标准为：小说、报告文学、儿童文学、散文作品发表（或出版）20万字，诗歌2000行（按10行1000字算）。结集出版作品不作原创作品统计，为企业或行业宣传而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也不作原创作品统计。
3、积极参加省作协组织的有关会议和公益文学活动。
4、应为培养湖北省青年作家做出应有的贡献。

5、每年向省作协上报年度总结，主要包括创作准备和完成情况，作品发表、出版或获奖情况等。 

五、隶属关系及待遇 

签约专业作家与省作协属合同关系。其人事、组织、工资等关系不变，体制内作家工资及其它福利待遇由原单位支付。

省作协对每位签约专业作家每年给予5万元创作补贴，用于补贴作家深入生活的食宿、交通及购买、收集资料等。该补贴将分年度拨付到签约作家个人银行账户。补贴与年度考核挂钩，其中60%为基础补贴，40%为完成任务奖励。未完成本年度创作任务的只下拨60%的创作补贴经费。签约期满，创作成果突出的，省作协将予以奖励。
六、请假制度
签约专业作家可自行在其居住地进行文学创作。但有下列情况，需严格执行请假和报备制度。

1、省作协通知参加的相关会议和活动，因故不能参加的，需向省作协请假并说明原因；

2、因创作需要到外地深入生活较长时间的，需向省作协报备；

3、因公因私出国（境）的，按相关要求办理出国（境）相关手续，同时向省作协报备。

七、服务与管理
1、省作协文学院是签约专业作家的日常管理机构，在省作协党组领导下，与签约专业作家进行日常联系并为其提供服务和业务管理。包括及时关注作家的创作情况；组织开展重大创作选题申报与评审；组织开展学习交流和创作采风，服务签约专业作家深入基层体验生活；适时开展作品研讨、申报各类文学评奖；配合做好作家著作权保护工作等；
2、每年组织对签约专业作家进行年度考核（具体考核办法另行通知）。

3、签约期内，签约专业作家未完成创作任务或有违法、违纪行为的，下一届不再续签；对于遵纪守法，完成签约任务成绩突出的，下一届优先续签。

八、附则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执行。

